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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清远市区推行高品质新型住宅建筑

试点的实施方案（稿）

为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，推动生

态城市建设，提升人居环境品质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住宅

品质多样性的需求，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。根据中央和省

委省政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有关精神和《清远

市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》（清府办〔2024〕11 号）、

《清远市区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管理办法》（清自然资发

〔2024〕22 号）、《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计

算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现结合清远实际，按照先行先试、逐

步推广的原则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试点范围和项目选择

（一）试点范围

在清城区和清新区辖区范围内开展立体生态高品质新

型住宅建筑的试点工作。

（二）项目选择

高品质新型住宅建筑适用于新开发的改善性住宅项目，

在现有已出让地块或者拟公开出让地块中，筛选若干个试点

项目，项目用地原则上不小于 2 万平方米，容积率不高于 2.5

并应符合规划管控要求。

1.拟出让地块，在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中明确作为高品质

新型住宅建筑试点的项目。

2.已出让地块，由开发建设单位提出申请，经市规委会

专业技术委员会审议同意作为高品质新型住宅建筑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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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技术要求

（一）空中花园设计要求

1.空中花园应设置在建筑主体结构外，通高应不低于两

个自然层高且不小于 5.6 米，至少两面（不小于空中花园周

长的 1/2）对外通透开敞、不封闭、无围护结构、外侧无立

柱；

2.空中花园外挑尺寸不小于 4 米，不宜大于 6 米，投影

面积不宜小于 40 ㎡,绿化覆土深度不低于 0.5 米，其绿化面

积不小于空中花园水平投影面积的 50%；

3.相邻上下两层的空中花园应设置在客厅的不同方向

且至少两面连续开敞；

4.空中花园应保证住宅“私密性”和“安全性”，即应

满足每户私家使用花园庭院对应的上一层住户全部外墙面

均不设置任何门窗（复式住宅除外），绿化空间与同一栋楼

相邻住房的窗户不宜形成通视。

（二）空中开敞式公共平台

1.空中开敞式公共平台设置在建筑主体结构外，通高应

不低于两个自然层高且不小于 5.6 米，至少两面对外通透开

敞、不封闭、无围护结构；

2.空中开敞式公共平台应连接不少于两户的住户并供

本栋全体业主共享；

3.空中开敞式公共平台面积不小于所属两层总计容建

筑面积的 35%且开敞面不宜小于其周长的 1/3。

（三）建筑层高要求

为保障高品质新型住宅空间的舒适性，住宅的建筑层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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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应小于 3.0 米，并不应大于 3.6 米。

（四）建筑凸窗设计要求

从减少视线干扰和避免凸（飘）窗改建引发邻里纠纷出

发，高品质新型住宅居室的凸（飘）窗原则在一面外墙上设

置，如需在两面外墙都设置凸（飘）窗或设置转角凸（飘）

窗时，其总长度不超过居室两面外墙长度的四分之三；厨房、

储藏间不得设置凸（飘）窗。凸（飘）窗外边线到建筑墙体

外边线的距离不大于 0.8 米，且窗台面高出居室的地面不小

于 0.3 米，并采用现浇结构，在报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

时应附凸（飘）窗做法大样图。

（五）植物配置要求

1.空中花园、空中开敞式公共平台的景观设计方案应符

合相关规范要求，树种选择和植物配置应适合清远市区的气

候生长条件，充分考虑植物根系对建筑结构的影响，种植植

物品种应统一设计和施工，后期应有维护管理的保障措施。

2.植物在符合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宜靠外立面配植。

3.空中花园、空中开敞式公共平台的绿化景观等内容应

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竣工、同步验收。在联合验收时，

空中花园的绿化需按项目绿化方案、施工图落实。

（六）采光要求

1.试点项目属于高品质住宅建筑，其内部建筑日照应按

国家相关建筑日照技术标准执行，建筑间距按空中花园外挑

尺寸的二分之一进行计算；当外挑空中花园、空中开敞式公

共平台临城市道路时，相应部分退让道路红线按外挑尺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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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分之一进行计算；对项目周边建筑的日照、建筑间距等应

满足《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》相关

要求；消防和安全距离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2.试点项目要保证每户均没有“黑房子”，并应满足空

中花园庭院对应的上下层房间为直接采光的条件。

（七）安全要求

1.开敞式空中花园类型住宅应做好预防高空坠物的措

施，在建筑首层对应区域外围设置一定宽度的防护绿地，并

避免通道设置在空中花园的对应下方区域。

2.高层开敞式空中花园及开敞式公共平台应结合南方

的雷雨大风多发、春季梅雨潮湿等气候特点，做好评估论证，

配备相关预警安防设施，适当控制建筑总高度。

除以上明确的具体事项外，其他均需满足规划条件和通

用规范等相关技术标准及法律法规要求。

三、政策支持

（一）容积率

符合高品质新型住宅建筑技术要求的空中花园、空中开

敞式公共平台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。除空中花园和空中

开敞式公共平台外其他阳台不再认定为主景观阳台享受不

受进深限制政策，容积率计算执行《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

理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》的相关规定。高品质新型住宅不受

每套住宅套内阳台面积不得超过套内建筑面积的 25%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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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%）的比例限制。

在建筑首层、地下室及半地下室设置的架空或室内公共

活动空间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。

（二）建筑密度和建筑面宽

建筑密度按首层建筑基底面积的标准进行计算；可结合

户型实际适当放宽高层建筑面宽控制，但滨水、临山和城市

重点地段的高层建筑连续面宽不得大于 70 米，其他地段的

高层建筑连续面宽不得大于 80 米。

（三）停车位配建

高品质新型住宅空中停车场(库)的停车位数量计入建

设项目配建停车位指标，地上首层及空中停车场(库)的建筑

面积不计入容积率。

四、实施保障

（一）部门分工

1.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做好高品质新型住宅建筑的规

划管理试点政策的拟定工作。

2.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施工图审查机构

的监督管理，督促其对设计图纸的合理性、安全性开展审查，

同时结合高品质新型住宅建筑的特点，对建筑节能、绿色建

筑等专项进行审查，并加强对建筑工程质量监管。同时，负

责制定高品质新型住宅建筑物业管理服务细则，加强对空中

花园、空中开敞式公共平台等开敞式平台的管理和服务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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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建设单位建设责任及业主后期维护义务，明确告知业主严

禁私自改变用途，违法违规封闭空中花园和空中开敞式公共

平台，保障立体生态花园住宅建筑正常运行。

3.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主管部门应应在并联审批过程

中，加强对高品质新型住宅建筑项目的绿化专项内容审查，

应结合经济性、美观性和生态性等原则，合理确定绿化设计

方案、施工图；并在联合验收阶段组织人员负责专项验收，

对是否种植到位情况进行验收；同时，要强化执法监督和巡

查，加强指导属地乡镇(街道)做好高品质新型住宅建筑试点

项目违法违规建设查处工作，建立巡查、查处工作机制。

4.市住房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综合

执法主管部门要将试点项目空中绿化平台、开敞式公共平台

（含空中停车及绿化休闲平台）的绿化实施情况纳入建筑主

体工程同步验收。验收不合格或擅自改变功能的不享受试点

支持政策，由此造成的超容积率、超面积等按违法建设处理。

（二）主体责任

1.开发单位要将空中花园、开敞式公共平台（含空中停

车及绿化休闲平台）用途及业主相关义务纳入房屋销售合

同，明确业主后期管理和维护义务，并取得业主承诺，严禁

业主私自改变用途，违法违规封闭空中花园和开敞式公共平

台（含空中停车及绿化休闲平台）。

2.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对空中花园、开敞式公共平台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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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车电梯、空中停车及绿化休闲平台）的巡查、管理和维护，

发现问题及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报告。


